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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左宁宁作为

有限合伙人，只有权查阅涉及自身利益的财务资料，所以就其查阅“全部”财务资料，合

伙企业如果有异议，可以不完全满足。对于是否聘请专业的会计人员辅助进行，法律并无

明确的的禁止性规定，从法理分析，为了满足有限合伙人的查阅能落到实处，应允许其聘

请专业人员辅助。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 57 条第 1 款：“ 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

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润田会计所作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人皮蛋的重大过失造成左宁宁的损失，应首先由润田会计所用其财产清偿，不足清偿

的部分，由皮蛋承担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中的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润田

会计所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皮蛋追偿。

6.（1）李佳佳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转为有限合伙人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伙企业

法》第 68 条第 1款：“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所

以李佳佳变为有限合伙人后，无权继续执行合伙事务；

（2）左宁宁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转为普通合伙人是合法有效的。第 32 条：“（普

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左宁宁转为普

通合伙人后，竞业行为是绝对禁止的，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后开展竞业行为也是非法的。

（3）根据《合伙企业法》第 83 条：“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

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 84 条：“普通合伙人

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左宁宁转为普通合伙人后，需要对其转换前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李佳

佳转为有限合伙人，对于其转换前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案中银行贷款属于李佳佳

和左宁宁转换前的债务，所以绿园投资中心无力偿付的，由希希、李佳佳、左宁宁承担连

带责任。戴小新以出资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7.根据《合伙企业法》第 22 条第 1 款：“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

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第

23 条：“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所以普通合伙人希希对外

向 A公司转让其在绿园投资中心的份额，应经过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

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第 73 条：“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戴小新作为有限合伙人，有权

向外对 A转让其合伙份额，应当提前 30 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没有优先购买权。

8.（1）根据《合伙企业法》第 48 条第 2 款：“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

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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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希希作为普通合伙人，失去行为能力后，经其他合伙人

开会决议，如果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留下来，将希希转换为有限合伙人。如果其他合伙

人未能一致同意的，为希希办理退伙清算手续。

第 79 条：“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其他合伙人不得因此要求其退伙。”戴小新作为有限合伙人，法律对其行为能力没有要求，

所以戴小新失去行为能力后对自己、对其他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均无影响，也不会因此而

退伙。

（2）《合伙企业法》第 80 条：“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被依法宣告死亡或

者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及其他组织终止时，其继承人或者权利承受人可以依法取得该有

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资格。”所以张三死亡后，张小三当然继承其合伙人资格，

但是张小三是无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张三夫人代其表意是合法的。故，张三夫人

有权代张小三向绿园投资中心要求继承张三的有限合伙人资格。

第三章 企业破产法

一 考点提示

考点 1 债务人财产

债务

人财

产的

范围

1.债务人财产的范围：所有权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1）属于债务人所有的有形、无形、现在、将来的财产及财产权利

（2）设定担保财产

（3）共有财产：债务人对按份享有所有权的共有财产的相关份额，或者共同享有所有

权的共有财产的相应财产权利，以及依法分割共有财产所得部分；

（4）撤销、追回及执行回转的财产

2.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1)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

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

(2)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

(3)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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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

权

1.欺诈破产行为：

(1)时间：破产受理前 1年内；

(2)适用情形：无偿转、低价让、新担保、提前还、弃债权。

[注意]如果被“提前还”的债务，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到期，不撤销。但是，该清

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 6 个月内且债务人有破产原因情形的除外。

2.个别清偿行为：

(1)时间：破产受理前 6个月内；

(2)适用条件：清偿当时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

(3)例外情形：

1.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的债权清偿不撤；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

的除外；（因为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撤销无意义）

2.执行生效裁判的清偿不撤；(因为有公权力介入，撤销权是私权利不能对抗)
3.为维系生计的水电费、员工工资清偿不撤。

追回

权

当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时，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管利用职权获得的如下收入定性

为非正常收入，破产管理人有权追回，但这些收入不是非法收入，被追回后，要有对

等的权利来保护。

1.绩效奖金——追回后按破产债权来受偿；

2.普遍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获取的工资性收入——追回后按照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

算的部分按照“职工债权”来受偿，超过部分按“破产债权”来受偿；

3.其他非正常收入——追回后按破产债权来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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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回

权

权利人行使取回权应当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表决前向管理人提出。

1.对于加工费、保管费、托运费、委托费、代销费等费用采用留置权的方式保护，取回

权人不付费，管理人有权拒绝其取回相关财产。

2.债务人占有的权属不清的鲜活易腐的财产，管理人有权先行处分变价提存。

3.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给第三人。

情形 相关主体的保护

第三人善意取得

第三人取得财产所有权

原权利人取得权利：

(1)先转让后破产——破产债权；

(2)先破产后转让——共益债务

第三人已经支付价

款但未能善意取得

原权利人取回财产

第三人取得权利：

(1)先转让后破产——破产债权；

(2)先破产后转让——共益债务

4.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毁损、灭失。

情形 处理规则

有独立的代偿金、物 原所有权人行使取回权

无代偿金、物；或有代偿金、

物但不能与债务人财产独

立

原所有权人的权利：

(1)先毁损后破产——破产债权；

(2)先破产后毁损——共益债务

5.承运途中的货物，债务人没有付清全部货款的财产，原所有权人有权取回。

[注意]只要满足未收货、未付款的条件下，卖方行使了取回权，但未能实现，即使货

物运抵债务人，卖方依旧可以主张取回。

抵销

权

1.破产抵销权的特征：

(1)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只有破产受理前已经存在的同一对主体间的债权和债务才能抵

销；

(2)只有债权人可以提出抵销，债务人不可主动提起；

(3)不管是否到期，不问种类是否相同。

2.禁止抵销的情形：

(1)受理后“买”的债权或债务禁止抵销；

(2)受理后“新”的债权或债务禁止抵销，法定情形除外。

【常见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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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人发现某财产，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

[解题思路]用财产的“所有权”评判其是否归属于债务人。

2.管理人发现债务人于破产受理前从事的某行为是否可撤销？

[解题思路](1)欺诈破产：受理前一年内发生的“无偿转、低价让、新担保、提前还、

弃债权”；（2）个别清偿：受理前 6 个月内，清偿当时债务人具有破产原因。三种情况不

能撤： “担保的、公权力介入的、保命的”。

3.权利人可否针对某财产或代偿物、代偿金行使取回权？

[解题思路]债务人占有他人财产被转让给第三人的，如果善意取得完成，原权利人无法

行使取回权，只能根据转让行为与破产受理的时间关系对应取得破产债权或共益债务；如

果善意取得没完成，可以取回标的物；

债务人占有他人财产毁损灭失的，有独立的代偿物或代偿金，可取回；没有代偿物、代

偿金，或者有代偿物、代偿金但与债务人财产融合无法分割，则不能取回；根据毁损灭失

与破产受理的时间关系对应取得破产债权或共益债务。

4.某主体向管理人提出破产抵消权，是否应被支持？

[解题思路]注意不能被抵销的情形。

考点 2 重整

【考点提示】

（一）重整原因

1.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2.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3.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

（二）重整申请

直接申请 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

重整期间 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终终止，为重整期间。

重整程序开始对

于

债权的效力

1.担保物权暂停行使，但是有损债权人利益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

2.在重整期间，可以为新借款设定担保。此担保无论重整是否成功均有效。

重整程序对于债

务人的效力

1.债务人可以申请自行管理。[注意]法院批准、管理人监督。

2.破产管理人管理。

对债务人的投资

人、

取回权人的效力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出资人不得请求分配投资收益，

取回权人行使权利受限，须符合事先约定的条件。

对于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的效

力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其持有

的债务人的股权。但是，经人民法院同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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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营业保护

（四） 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执行

制定主体 债务人或管理人。

分组表决

组内通过：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

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2/3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公司通过：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生效 通过(债权人)+批准(人民法院)。

执行 只有债务人执行。

执行失败

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裁定终止重整计划，宣告破产并产生如下

后果：

1.债权人调整债权的承诺失效；

2.已受的清偿有效；

3.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债权申报，但只有在其他同顺位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

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

【常见设问】

1.抵押权人在债务人重整期间要求行使抵押权是否应被支持？

[解题思路]在重整期间，如果抵押物价值没有明显减损现象，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应暂停行

使，如果有明显减损可能损害债权的受偿，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行使抵押权。

2.取回权人在重整期间行使取回权的主张是否应被支持？

[解题思路]如果符合事先约定的取回条件可取回，否则在重整期间暂时不予取回。

3.重整期间，由债务人管理营业事务，破产管理人是否应辞去职务？

[解题思路]债务人管理营业事务，管理人监督，不用辞职。

4.重整计划表决程序是否合法？公司是否通过了重整计划？

[解题思路]重整需要将债权人分组表决，组内通过标准是人数过半+债权额 2/3 以上，所

有组均通过后，债务人内部通过重整计划。

二 进阶案例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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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 月，志成化工不能清偿甲公司的到期货款，甲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志成化

工破产还债，8月 15日法院受理并指定 A律所为破产管理人。拒查，2014年，志成化工

与元件工程公司（下文简称元件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 2015年起，志成化工

开始拖欠工程款，元件公司顶住巨大的资金压力，垫资建设，到 2015年底完成了主体厂

区的厂房建设，终于无力继续。经 B会计所审计确认，元件公司的在建工程造价 1000万，

除去志成化工已经支付的 500万，尚欠 500万没有支付。元件公司就此 500万向 A律所

申报债权 500万。2017年 11月，A律所针对志成化工与元件公司的合同的履行情况未明

确表态，1元件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对志成化工的 500万债权，并针对其建成的

厂房享有优先受偿权。2

拒查，志成化工拖欠惠城公司一笔货款 200万，2017年 3月，惠城公司已经申请法

院执行完毕，法院已经从志成化工将货款 200万元及逾期利息 15万元执行划扣至法院账

户。3

志成化工拖欠蓝天公司一笔货款 300 万，于 2017 年 2 月到期，但志成化工于 2016
年 12月即提前清偿了该笔债务。4

原野公司欠志成化工 500万货款，尚未到期。志成化工欠原野公司 200万加工费已经

到期，未能偿付。2016年 10月，原野公司受让志成化工的另一债权人鼎盛公司的债权 300
万。5

志成化工车间的一名工程师皮蛋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右腿和右臂粉碎性骨

折。伤好痊愈后，2017年 10月离职，志成化工在皮蛋离职时，需要向其支付工资和经济

补偿金等供给 15万元。皮蛋向管理人 A律所主张优先并立即支付其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管理人 A律所要求皮蛋向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在破产宣告后，参加破产分配。6

2017年 7月，志成化工将借来的甲公司的一辆汽车以市场价格出售给不知情的丙公

司，并办理了相关手续；2017年 10月，志成化工将租赁的乙公司的一台机器设备以市场

价出售给不知情的丁公司，并办理了相关手续。7

元件公司承建的志成化工的厂房所在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建设银行，获取了贷款

2000万。在破产受理后，建设银行向管理人申报了破产债权，并要求立即行使抵押权获

得清偿.8

1 待定合同管理人有决定权，在法定期限内未表态，视为解除合同。
2 元件公司作为厂房的承建人，就未支付的工程款，就建设工程享有留置权，可以主张优先受偿。
3 志成化工经法院执行程序对惠城公司的债权进行个别清偿发生于破产受理前 6 个月内，且案情没有明

示双方有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所以管理人对此不得主张撤销权。
4 虽然 2016年 12 月这笔债权被提前清偿，但毕竟此债权于破产受理前到期，且清偿的时间在破产受理

前 6 个月之外，故破产管理人无权撤销。
5 债务人被受理破产之前彼此互负的债权和债务可抵销，次债务人于破产受理后从他人处说让的债权不

能抵销。
6 职工债权不用申报，由管理人审核确认后发布公告，但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也不能在破产受理后立即

清偿。应该在破产分配中，由债务人财产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第一顺序清偿
7 借来的车、租来的设备转让给他人，均为无权处分，按照善意取得制度判断。
8 建设银行作为抵押债权人应在志成化工被受理破产后向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但无权主张立即行使抵

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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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于 2018年 3月宣告志成化工破产，并进行破产分配。此时，远在美国的奔

马公司向管理人 A 律所主张，其享有对志成化工 200万的债权，但一直没有接到志成化

工破产的相关信息，其债权于 2018年 5月到期，要求参加破产财产的分配。1

请回答：

1.如果到 2017年 11月，A律所针对志成化成和元件公司的履行情况未表态，该合同

效力应如何认定？元件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被支持？

2.志成化工被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 A律所对惠城公司经法院执行的债权提起撤销，

应否被支持？

3.成化工被受理破产后，管理人 A律所对志成化工清偿蓝天公司的债务提出撤销，是

否应被支持?
4.在志成化工被受理破产后，原野公司向破产管理人 A律所主张抵销，是否应被支持？

5.对于皮蛋的救济，如何评价皮蛋和管理人 A律所的说法？

6.请分析志成化工与丙公司、丁公司的买卖合同效力？甲公司、乙公司应符合救济？

7.请分析建设银行的行为是否合法？

8.奔马公司的主张应如何处理？

【答案及简析】

1.（1）该合同应视为解除。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8 条第 1 款：“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

1 逾期申报，在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之前可以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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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

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

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志成化工与元件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所以应认定为

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内，在志成化工被受理破产后，管理人 A 律所自受理之日起两个

月内未表态并通知对方当事人，所以应视为合同被解除。

（2）元件公司的主张应该被支持。根据《合同法》第 286 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

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

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

偿。”针对元件公司承建的厂房，在志成化工拖欠工程款时，针对该厂房，承建方元件公

司享有优先受偿权，所以元件公司的主张应被支持。

2.A 律所不能撤销债务人志成化工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对债权人惠城公司的个别清偿，

该清偿行为有效。

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 15 条：“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

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本案中志成化工经法院执

行程序对惠城公司的债权进行个别清偿发生于破产受理前 6个月内，且案情没有明示双方

有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所以管理人对此不得主张撤销权。

3.A 律所无权撤销志成化工清偿蓝天公司货款的行为。

根据《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 12 条：“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提前清偿的

未到期债务，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到期，管理人请求撤销该清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但是，该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且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蓝天公司对志成化工的货款于 2017 年 2 月到期，志成化

工于 2017 年 8 月被受理破产，虽然 2016 年 12 月这笔债权被提前清偿，但毕竟此债权于

破产受理前到期，且清偿的时间在破产受理前 6 个月之外，故破产管理人无权撤销。

4.原野公司的抵销主张应被支持。首先，原野公司对志成化工有欠款 500 万，尚未到

期，原野公司对志成化工原有债权 200 万，已经到期。在破产案件中，抵消权行使，对于

互负的债权和债务是否到期及是否种类相同，均不影响抵销权的行使，所以这一部分，原

野公司有权行使抵消权；

原野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份，通过受让的方式获取了鼎盛公司与志成化工的债权 300

万，该债权转移是合法有效的，原野公司成为该 300 万债权的债权人。且债权转移行为发

生于破产受理以前，所以不影响该笔债权被抵销。故针对这一部分，原野公司有权行使抵

消权。但是如果在破产受理后志成化工通过受让的方式获取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不得抵

销。

5.皮蛋的说法不应被支持；管理人要求皮蛋申报破产债权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要求其

在破产宣告后参加破产分配是正确的。

根据《破产法》第 48 条第 2款：“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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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

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所以职工债权无需职工申报破产债权。但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也不能在破产

受理后立即清偿。应该在破产分配中，由债务人财产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第

一顺序清偿。

6.志成化工与丙、丁公司的买卖合同有效。在志成化工被受理破产后，甲公司可向管

理人 A 律所申报破产债权，按顺序受偿；乙公司可向管理人 A 律所主张作为共益债务由志

成化工的财产随时清偿。

志成化工从甲公司借来的汽车，从乙公司租来的设备，其均不享有所有权，但将其分

别处分给丙公司和丁公司，应认定为无权处分，按照善意取得的制度来处理。根据案情交

代，受让人不知情，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且办理的相关手续，应认定为善意取得完成，买卖

合同生效。

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 30 条：“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给第三人，

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第三人已善意取得财产所有权，原权利人无法取回该财产

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原权利人因财产损失形成的债权，作为普通破

产债权清偿；

（二）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因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导致原权利人

损害产生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清偿。”志成化工无权处分甲公司的汽车的行为发生于

2017 年 7 月，是在破产受理之前，所以甲公司的损失可以向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申报

后按顺序受偿；志成化工无权处分乙公司的设备的行为发生于 2017 年 10 月，是在破产受

理之后，所以乙公司的损失可以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7.建设银行作为抵押债权人应在志成化工被受理破产后向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但无

权主张立即行使抵押权。因为破产受理后个别清偿行为无效，无论是有担保的债权还是无

担保的债权，均应受到已经开始的破产程序的约束，在破产宣告后才可以参加分配而受偿。

当然，建设银行作为抵押债权人，有权在破产分配时，就其抵押物土地使用权主张优先受

偿。

8.奔马公司应补充申报破产债权，就志成化工未分配的财产参加分配。

《破产法》第 56 条第 1 款：“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奔马公司应补充申报破产债权，

因补充申报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其自行负担。但是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只能就未分配的财产参加分配。如果在债务人财产分配完毕之后，债权人才主张补充申报

则无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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